


重要提示

本公司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企业及其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定期报

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

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

了相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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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无



Development Zone Holding Co., Ltd

大厦 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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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信息

公司中文名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中文简称：甬开控股

公司外文名称：Ningbo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公司外文缩写：无

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李晖

职位：董事长、总经理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灵江路 366 号门户商务

电话：0574-86783626

传真：0574-86783630

电子信箱：lihui36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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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债券情况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存续的债券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债

券

名

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债

券

余

额

利率 付息兑付

方式

交

易

场

所

主承销商 存续

期管

理机

构

1 18宁技发 MTN001101801341.IB2018-11-162018-11-202021-11-20 10 4.17% 按年付息，

到期还本

银

行

间

市

场

浙商银行、

宁波银行

浙商

银行

2 19宁技发 MTN002101900010.IB 2019-1-4 2019-1-8 2022-1-8 5 3.98%

3 20宁技发 PPN001032000881.IB2020-10-202020-10-212023-10-21 5 4.09% 建设银行、

国开行

建设

银行

4 18宁开控 142669.SH 2018-6-8 2018-6-11 2023-6-11 9.6 6.38% 按年付息，

到期还本，

附第三年

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

择权

上

交

所

华融证券 华融

证券

5 20经开01 163717.SH 2020-7-14 2020-7-15 2025-7-15 10 3.95% 浙商证券 浙商

证券

6 21宁开控 175921.SH 2021-3-31 2021-4-1 2026-4-1 10 3.85% 华融证券 华融

证券

二、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不涉及

三、特殊条款触发和执行情况

不涉及

四、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一）偿债保障措施

本公司按照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条款的约定，凭借自身的偿债

能力，筹措相应的偿还资金，同时亦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规范

的运作，履行到期还本付息的义务，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务融资工



具持有人的利益。具体偿债保障措施如下：

2018-2020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02 亿元、5.48 亿元和 5.52 亿

元。本公司主营业务突出，经营发展稳定，营业收入逐年稳定增

长，为其债务融资工具的偿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51.73 亿元、33.92 亿元和 31.42 亿

元，货币资金保持在较高水平。

本公司持有的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中上市公司

股份价值 7.59 亿元，分别持有宁波银行 8,892,000 股，权益价

值 3.47 亿元；持有宁波联合 5,325,772股，权益价值 0.35 亿元；

持有杭钢股份 33,075,536 股，权益价值 1.70 亿元；持有东方电

缆 10,301,850 股，权益价值 2.07 亿元。

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本公司将通过及时、快

速地变现其所持有的优质上市公司股权，来保障债务融资工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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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水务、物业经营和固废处理等板块，

2.现金资产偿付

本公司的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等，2018-2020 年末，

截至 2021 年 6月末，本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0.90 亿元。

现金资产对短期债务的保障程度较高。

3.优质资产变现

本公司拥有上市公司股权等优质资产。截至 2021 年 6 月末，

未来如果本公司由于经营情况发生不利变化或其他原因而



息的按时偿还。

的合作关系，多家银行均给予本公司高额的授信额度，截至 2021

年 6月末，本公司共获得商业银行授信额度 40.12 亿元，已使用

授信额度 22.62 亿元，尚未使用授信额度 17.50 亿元。本公司间

接融资能力较强，通过银行授信能有效补充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营

运资金缺口，为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到期偿付提供了保障。

债务融资工具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

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和制定管理措施，并做好组织协

调工作，加强信息披露等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务融资工具安

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本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财务预算中落实债务融资工具本息兑付

资金，保证本息如期偿付，保证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利益。本公

司组成偿付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包括本公司财务部等相关部门，

负责本息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保证本息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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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融资渠道

本公司在国内银行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与银行保持着良好

（二）偿债计划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的利益，本公司为

1、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指定财务部负责协调债务融资工具偿付工作，并通过

2、严格的信息披露

在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间，本公司遵循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使本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

受到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对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并

定期审查和监督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及债务融资工具各期利息

及本金还款来源的落实情况，以保障到期时有足够的资金偿付债

务融资工具本息。

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大的变化，本公司严格按照

偿债计划和保障措施执行。偿债计划和保障措施能充分保证本公

司按时足额偿付，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有较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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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控

本公司根据内部管理制度及债务融资工具的相关条款，加强

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无增信机制，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



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

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订）》（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订））》（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执行该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

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21 年 1 月 1 日）的

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21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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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

财政部于2018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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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整前账面金额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20.12.31） （

资产：

2021.1.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6,468,384.00 -16,468,384.00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468,384.00 16,468,384.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79,886,439.73-1,979,886,439.73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76,364,775.52 10,026,875.94 1,686,391,651.46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3,521,664.21421,407,186.79 724,928,851.00

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5,949,887.22 29,905,447.03 185,855,334.25

股东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464,167,520.79 7,520,156.96 471,687,677.75

未分配利润 2,425,402,496.00 394,008,458.74 2,819,410,954.74

2、新收入准则

本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

2021 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

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1.1.1）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将与销售商品及提

供劳务相关、不满足无条件收款权的收取对价

的权利计入合同资产；将与销售商品及提供劳

务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合同资产 37,919,697.23

应收账款 -37,919,697.23

合同负债 59,635,419.58

预收款项 -59,635,419.58

3、新租赁准则

本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新租赁准则

与现行租赁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入 2021 年年初留存收益。同时，

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2021.1.1）

对于首次执行日之前的经营租赁，本公司根据

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

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对于经营租赁按

其他应收款 -87,499.99

使用权资产 10,767,535.06

租赁负债 10,680,03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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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

行必要调整计量使用权资产。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进行的，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二、亏损情况

不涉及

三、资产受限情况

不涉及

四、对外担保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77,753.43 万

元。

对外担保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单位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担保对象

经营状况

1 宁波滨海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65,680.002016 年 10 月-2026年 10月 正常

1 宁波滨海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65,680.002016 年 10 月-2026年 10月 正常

2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 48,990.00 2017 年 5 月-2042年 12月 正常

3 宁波市北仑区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850.002020 年 11 月-2022年 11月 正常

4 宁波金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8,817.70 2019 年 1 月-2023年 11月 正常

5 宁波亿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822.83 2020 年 4 月-2021年 12月 正常

6 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4,375.92 2018 年 10月-2031年 6 月 正常

7 宁波市北仑区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940.00 2017年 9 月-2024年 3 月 正常

9 宁波市北仑区河海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4,776.98 2018年 2 月-2023年 8 月 正常

10 宁波市北仑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61,500.002019 年 12 月-2029年 12月 正常

11 宁波市北仑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2020 年 11 月-2022年 11月 正常

合计 277,753.43



露规则（2021 版）》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

信息披露表格体系（2021 版）》以及配套通知要求，本公

司更新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并设置了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本次更新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设置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权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中本公司公告《宁波经济

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2021年)》和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披露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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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末，本公司无重大未决诉讼。

五、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



未经审计，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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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信息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czf
打字机文本

czf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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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机文本

czf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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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f
打字机文本

czf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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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f
打字机文本

czf
打字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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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财务报表》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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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

（二）《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

二、文件查询地址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灵江路 366 号门户商务大厦 19

法定代表人：李晖

联系人：金蓉丽

电话：0574-86783652

传真：0574-86783630

邮编：3158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 288 号

法定代表人：沈仁康

联系人：陈竹范

联系电话：0574-86986917

传真：0574-86986916

邮编：310000



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网站下载本备

查文件，或者在工作日的一般办公时间，到上述地点查阅本备查

文件。

17

投资者可通过上海清算所(http://www.shclearing.com)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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